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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19〕58号 

─────────────── 

 
 

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 

评估师梅惠民、李琦、龚沈璐予以 

公开谴责的决定 

 

当事人：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机构； 

梅惠民，时任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首席评估

师； 

李  琦，时任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注册评估师； 



－2－ 
 

龚沈璐，时任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注册评估师。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14 号）查明的

事实，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作为江苏保

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 年重大

资产重组交易的评估机构，梅惠民作为时任银信评估首席评估

师，李琦、龚沈璐作为时任注册评估师，未能履行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义务，导致出具的《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

331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存在误导性陈述。具体违规情

形如下： 

一、银信评估未对作为未来销售预测的意向性协议进行适当

关注并实施有效的评估程序，导致评估值高估，对市场和投资者

产生严重误导 

在进行收益测算工作时，基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千里电子）汽车夜视前装系列产品无历史销售情

况，银信评估评估人员对其估值主要是依据保千里电子和汽车厂

商签订的带有销售数量的意向性协议。2013年 9月至 2014年年

底，保千里电子针对汽车夜视前装系列产品与 28 家汽车厂商签

订的意向性协议中预测，2015 年、2016 年销售数量的协议合计

12 份，所涉预测销售数量共计 114,800 套。经查，保千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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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了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北汽福田 U201 项

目夜视系统试装协议》和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技术合作意向书》等多份意向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附件。银信

评估对上述意向性协议仅要求保千里电子签署《承诺函》承诺所

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在部分意向性协议存在主协议未约定预

计采购数量而仅在附件中约定且附件未加盖合作厂商公章或骑

缝章等不合理情况下，银信评估未对保千里电子作为未来销售预

测的意向性协议予以适当关注并实施有效的评估程序，导致保千

里电子汽车夜视前装系列产品未来销售收入的预测明显不合理，

进而导致评估值高估，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二、评估底稿中缺失部分合同评估资料及评估记录 

在评估项目工作底稿中，银信评估制作的《汽车前装项目进

度表》包含 23个项目合同，但后附项目合同仅有 15份，8份缺

失。评估项目工作底稿中也未见有关核对协议原件评估程序的记

录。评估项目工作底稿中缺失部分合同评估资料及评估记录，相

关材料存在重大遗漏。 

综上，银信评估作为公司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评估

机构，在对保千里电子全部股权项目进行资产评估、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时，未能审慎核查和验证相关标的资产的真实情况，相关

评估活动明显违反基本执业准则，所制作、出具的评估报告内容

不准确，对投资者造成严重误导；评估项目工作底稿缺失部分合

同评估资料及评估记录，存在重大遗漏。前述行为严重违反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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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三条，《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24 条，《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第七条、第九

条，《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和《资产

评估准则-工作底稿》第七条等相关规定。 

责任人方面，时任银信评估首席评估师梅惠民、时任注册资

产评估师李琦、龚沈璐在《评估报告》上签字，未能勤勉尽责，

是对上述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六条，《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1条、第 2.24条等有关的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

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5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

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时任评估师梅

惠民、李琦、龚沈璐予以公开谴责。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江苏省人民政

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

处分决定不服，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

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当引以为戒，在为上

市公司制作、出具有关文件时，应勤勉尽责，对所依据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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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所制作、出具

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九年八月五日 
 
 
 
 
 
 
 
 
 
 
 
 
 
 
 
 
 
 
 
 
 
 


